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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 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

泉城管许可„2024‟067 号 

行政许可事项：砍伐或移植城市树木、迁移古树名木审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： 陈志阳、陈志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姓名：    陈志阳、陈志波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址： 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树兜顶街路 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审查，你单位于2024年6月18日向本机关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，

符合许可条件，现准予你单位从事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。 

从事该许可事项应注意的事项及要求: 根据《泉州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关于盛世融城商场立面改造工程建设许可阶段“多评

合一”联合审查意见》（泉资规总【2023】75 号）、《泉秀街“盛

荣荟”路段行道树乔木换植方案论证会会议纪要》及公示结果，

经现场踏勘，确因陈志阳、陈志波盛世融城商场改造项目人行道

改造提升建设需要，同意你单位对泉秀路北侧人行道 17 株行道

树进行换植，需移植现状人行道 17株行道树，其中高山榕 11株，

羊蹄甲 5 株，小叶榕 1株，换植成香樟。苗木移植工作应由专业

的绿化单位实施，可利用苗木应移植利用或集中存放指定位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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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负责半年成活养护。另外，新植香樟行道树由你单位负责半

年成活养护及半年日常养护后，再行移交泉州市园林绿化中心。

树木移植及种植工作应严格按规范施工，我局将对整个过程进行

跟踪监管。 

 

      

泉州市城市管理局 

2024 年 6月 18日 


